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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苏 0591破 76号之四    

申请人：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丁师伟，系管理人负责人。

2024 年 5 月 30 日，本院根据潘峰的申请裁定受理苏州

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天豪（苏

州）律师事务所担任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经

清算，管理人于 2025 年 6 月 3 日以其制作的《苏州库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通过为由，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经审查，2024 年 7 月 31 日，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进行审议表决。同意该分配方案的共有 22 家

债权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35 家）的

62.86% ， 其 代 表 的 债 权 额 占 无 财 产 担 保 债 权 总 额

（59271786.71元）的 75.96%，本次决议符合破产法规定的

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

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苏州库

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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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管理人制作的《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亦未发现有违法之处，管理人关于认可《苏

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申请符合法

律规定，应予以认可。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

如下：

认可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

过的《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曹亚峰    

审  判  员    王贤成    

审  判  员    韦  超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法 官 助 理    赵心琪

书  记  员    胡  蓉    

附：《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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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瀚公司”）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苏州工业园

区人民法院于 2024年 5月 30日作出（2024）苏 0591破 7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库瀚公司破产清算。同日，作出

（2024）苏 0591破 76号决定书，指定江苏天豪（苏州）律

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现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

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拟定了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待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分配条件达成

后，管理人将依据该方案直接分配，不再另行拟定财产分配

方案供债权人会议表决，因此，请债权人会议审议：

一、分配原则

本次分配方案遵循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条件达成后

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进行分配。

二、破产财产范围及分配方式

1、库瀚公司破产财产的范围

库瀚公司现有财产、后续追收的财产为：

（1）库瀚公司银行账户余额（以实际划扣金额为准）；

（2）库瀚公司名下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拍卖款（以

拍卖结果为准）；

（3）库瀚公司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拍卖处置款（以拍卖

结果为准）；

（4）库瀚公司应收账款（以实际追回的金额为准）；

（5）后续追收或者发现的其他财产。

2、分配方式

管理人采用货币形式一次性分配的方式进行分配。若管理

人今后接管到库瀚公司有可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管理人将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 113条、第 123条之规定进行处理。

三、破产费用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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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随时清偿，本案中不涉及共益债务。截止目前，库瀚

公司所发生的破产费用及预提破产费用明细分述如下：

（一）截至目前已发生的费用
序号 事宜 费用

1 邮寄费 280

2 刻章费 350

3 交通费、调查费 252.35

4 文印费 50

合计 932.35

（二）管理人后续开展破产案件工作预计费用 3000元，

主要包括会务费用、邮寄费、银行转账手续费、注销费、管

理人账户注销费等等。

（三）破产案件申请费

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破产案件依据

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申请

费。目前库瀚公司尚无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今后将依据库

瀚公司实际取得的破产财产，计算破产案件申请费。

（四）管理人报酬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

酬的规定》，管理人报酬按照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

额的一定比例确定。根据库瀚公司实际取得的破产财产，扣

除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预留的管理费用以及破产案件申

请费之后的破产财产余额为基数计算管理人报酬。若今后发

现新的可供分配财产，管理人报酬将进一步调整。

四、破产财产分配原则

管理人对库瀚公司资产以货币资金形式作出分配，破产企

业可供分配财产金额为清算资产总额扣除优先拨付的共益

债务、破产费用（含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破产案件申请

费和管理人报酬等）后的金额。

确定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管理人将在人民法院裁定确认

无异议债权、裁定宣告库瀚公司破产后依据各项债权顺序及

比例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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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最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

将优先清偿职工债权，若最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职工债权，将按照债权比例对职工债权进行分配；若

最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超出职工债权，在对职工债权进行

全部清偿之后，超出部分将对税务、社保等债权进行清偿；

仍然超出部分，将按照债权比例对普通债权进行分配。

五、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本分配方案系对库瀚公司可供分配财产所设定的分配原

则，在本分配方案通过后，管理人履行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

通过的方案实际取得的破产财产、以及其他新增的破产财产，

不影响本分配方案的效力，管理人将按照本分配方案的分配

原则将实际收到的款项进行分配，管理人实施分配时拟定分

配方案的实施方案或者分配细则将公示给债权人、债务人，

不再另经债权人会议表决。若债权人、债务人对管理人拟定

的实施方案或分配细则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之日起 7日内

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若无人在异议期内提出书面异议的，

管理人将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分配方案》及《实施方案

或分配细则》。

本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待分配条件达成，

管理人将在 7 个工作日内按债权人提供的受领分配额账户

信息实施转账支付。如果债权人有账户信息变动的，应在受

领分配前向管理人提交新的账户信息。

六、分配提存及程序终结

1、债权人逾期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

提存，债权人自本次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提供有

效受领分配金额账户信息的，视为不领取。不领取的，视为

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放弃受领分配金额分配给其

他债权人。如财产数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

加分配。

2、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

理人将提存其分配额。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两年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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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3、债权人同意管理人在处置债务人现有财产并完成相应

分配后，可先行向人民法院提请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

序终结后，若存在新增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将依法遵

照分配方案进行补充分配。


